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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13年博彩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  為協助本部審議《 2013年博彩稅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(下稱

"條例草案 ")，煩請閣下澄清下述事宜：  
 
條例草案第 6條    擬議第 6GD條  
 

(a) 若一名境外投注者透過電話或互聯網就一場本地賽馬

向香港賽馬會投注，則根據《博彩稅條例》 (第 108章 )
現有的第 6GD(1)或 (2)條，該項投注會否被徵收博彩

稅？按照條例草案的原意，當局是否擬就該項投注徵收

博彩稅？  
 
條例草案第 9條    擬議第 6GF條  
 

(b) 關於 "指明款額 "的定義， (a)段對 "either or both"的提述或

會導致語意含糊，因為在該段 (i)及 (ii)節所提述的項目

超過兩個 (即關乎該場賽馬的聲音、影像及其他資料 )。
本部注意到， (a)段的中文本採用了 "任何或所有項目 "
此用語，其英文的字面對應意思是 "any or all items"。請考

慮應否將 (a)段英文本對 "either or both of the following"的提

述，改為 "any or all of the following items"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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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除定義   條例草案第 3(7)條  
 

(c) 此條文旨在廢除多項定義。請解釋廢除該等定義的政策

原因，因為該等定義似乎與利便實施匯入或匯出彩池一

事並無任何關係。  
 
廢除第 6GE、 6GG及 6GP條   條例草案第 7、10及 14條  
 

(d) 現有的第 6GE、 6GG及 6GP條就加收賽馬博彩稅的支付

及減免作出規定。就賽馬 (不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舉行 )
而言，如某完全或局部有關課稅期的保證款額多於根據

第 6GD條徵收的賽馬博彩稅，似乎便須繳納加收賽馬博

彩稅。據條例草案摘要說明第 6及 8段所述，建議廢除

第6GE及 6GG條是因為該兩項條文已失時效。請告知該

為期 3年的 "保證期 "(根據第 1A(1)條之下該詞的現有定

義的涵義 )於何時屆滿。  
 
(e) 亦請解釋條例草案廢除第 6GE、 6GG和 6GP條及不就本

地賽馬徵收加收賽馬博彩稅的政策原因。  
 
  謹請閣下盡早以中、英文提供政府當局的答覆，最好   
在 2013年 4月 29日或該日前回覆本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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